附件：
朝阳区推动企业上市工作办法
（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对朝阳区企业上市工作的支持和引导，推进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升区域竞争力，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的意见》（京政办发〔2010〕35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朝阳区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第三条  坚持“培育一批、上市一批、做强做大一批”，努力打造上市企业板块，形成有特色的上市企业群，提高区域内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设立朝阳区推动企业上市专项资金。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四条   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企业上市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完善扶持政策，切实发挥专项资金对企业上市的指导和扶持作用。
第五条   坚持企业自主、市场化运作原则。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律，建立健全包括拟上市企业、证券经营机构和其他各类资本运营中介服务机构在内的市场化运作体系，不断提升企业开展资本运营的意识与能力。
 
第三章 主要措施
第六条  健全工作机制。成立朝阳区推动企业上市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动全区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区领导任组长，区发展改革委、区农委、区国资委、区商务委、区科委、区住建委、区金融办、区文创办、区法制办、区信息办、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统计局、区环保局、区投促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质监局、市规划委朝阳分局、市国土资源局朝阳分局、市工商局朝阳分局、CBD管委会、电子城管委会、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发展改革委，负责企业上市的日常协调、推动工作，负责建立上市中介机构数据库，为上市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第七条  建立朝阳区拟上市培育期企业数据库。以企业自主申报和区相关职能部门推荐等形式审核遴选拟上市企业进入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追踪企业上市进展情况，提升服务水平。
本办法所称培育期企业，是指财务指标基本符合上市要求或组织形式符合上市要求，具有成长性和上市意愿，但处于上市进程早期阶段的企业。
第八条  加强分类指导。重点扶持符合功能定位、盈利能力较强、创新能力较高的规模企业进入拟上市培育期企业数据库，加快已入库企业改制步伐并对其业务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加强对拟上市企业的辅导与培育，不断提高其管理能力与盈利水平，积极推动其实现申报上市。
第九条  完善企业上市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和支持银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拟上市企业提供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担保贷款、并购贷款、贸易融资等金融服务。支持和鼓励本区相关机构为拟上市企业制定综合融资方案，开展灵活多样的组合融资。鼓励和引导区属国有企业通过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方式推动本区企业发展，壮大上市企业后备资源队伍。
第十条  建立“绿色通道”。对上市企业募集资金在本区的投资项目，作为区重大投资项目，其审批进入区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相关部门优先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朝阳区推动企业上市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拟上市企业改制、上市及“新三板”挂牌工作。
（一）完成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当年给予50万元补助；
（二）完成上市辅导后，当年给予100万元补助；
（三）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IPO）的企业，当年一次性给予200万元补助；
（四）在新三板挂牌成功后，当年一次性给予50万元补助；
（五）其它形式上市的企业，可根据其对区域贡献度，参照上述标准予以支持。
完成上市辅导的企业享受过区级财政补助的，获得补助后须承诺在朝阳区连续经营5年以上（含5年），否则须退回财政补助资金。
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享受过区级财政补助的，获得补助后须承诺在朝阳区连续经营3年以上（含3年），否则须退回财政补助资金。
第十二条  新三板挂牌成功补助资金，须按照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行业类别从各产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列支。区各产业办按照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行业类别，负责组织“新三板”挂牌扶持资金的项目征集、审核和资金发放等相关工作。
第十三条  申请我区新三板政策支持的企业，可以同时申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其他新三板政策支持。

第四章 资金监管
第十四条  凡申请朝阳区推动企业上市补助资金的拟上市企业，须向区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区发展改革委会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提出补助企业意见并上报区政府审批。
凡申请朝阳区新三板挂牌补助资金的拟挂牌企业，须按照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向区各产业办提出申请，由产业办会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提出补助企业意见并上报区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区政府对资金补助意见进行审定，同意后由区财政局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十六条  申请企业须据实报送申请资料，以虚报、冒领等手段获得资金支持的，将全额追回已获得的财政支持经费。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经批准使用专项补助资金的企业在培育和上市辅导期间，每年应定期向区发展改革委报告企业经营状况和上市进程等相关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朝阳区推动企业上市工作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